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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1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66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文瑞、陳超明等 18 人，有鑑於國家推動「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 2.0」，自 105 年起至今（111）年為止編列超過

600 億元，用以推動長照政策。長照政策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管轄範疇，且涉及金額之龐大，影響公共利益深遠，

為使未來國家長照政策更完善，以因應超高齡化社會所需，

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增每年應由行政院召開長照會報、各縣市政府至少每半

年舉行會議之規定，且長照會報決議事項應落實，並定期將

成果對外公布，以維護公共利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長照 2.0 相關預算從 105 年編列 50 億元起逐年增加，到今年總預算已突破 600 億元，長期

照顧服務資源及人數均大幅成長，服務涵蓋率已達 67.03%，其中長照給支付服務人數已達

40.7 萬人，長照特約單位更多達 6,852 處，長照為一龐大照顧體系，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範疇，需要跨部會進行合作，方能使政策更加完善，顯有召開國家級長照會報之必要。 

二、2025 年我國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將達 20%，每五人就有一人超過 65 歲，政府須提

前因應高齡會社會變遷。惟長照服務可分為居家式、社區式、住宿機構式、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等方式進行，實務上包含老人喘息服務、失能等身體照顧服務，在長照資源的分配

上往往多元化競爭，有需要定期對外公布檢視成果之必要，以利追蹤成效。 

三、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新增：(一)成立長照會報、其

組成方式由行政院定之。(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長照會報，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協調長照政策推動，至少每半年舉行會議。(三)

長照會報決議之事項，各相關部會應落實執行，行政院應每季追蹤管考對外公告，並納入

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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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文瑞  陳超明   

連署人：許淑華  孔文吉  羅明才  翁重鈞  鄭麗文  

陳玉珍  謝衣鳯  林思銘  李德維  曾銘宗  

吳斯懷  游毓蘭  李貴敏  魯明哲  張其祿  

費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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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為加強全國長照事務

之協調、監督、推動，行政

院應設長照會報，由行政院

院長擔任召集人，召集相關

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共同組成，職司跨

部會協調長照政策推動監測

、評估、及政策成果，建立

全方位長照政策，至少每年

開一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召集人應指定一名政務

委員或部會首長擔任長照會

報執行長，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負責幕僚事務。其長照會

報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行政

院定之。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設長照會報，由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首長擔

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協調

長照政策推動，至少每半年

舉行會議。 

第一項代表中，相關學

者專家與民間相關機構、團

體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服務使

用者與單一性別代表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並應有原住民

之代表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

專家學者至少一人。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

召集人，邀集長期照顧相關

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

團體代表、服務使用者代表

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協調、研究、審議及諮詢

長照服務、本國長照人力資

源之開發、收退費、人員薪

資、監督考核等長期照顧相

關事宜。 

前項代表中，相關學者

專家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

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二；服務使用

者與單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並應有原住民之

代表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專

家學者至少一人。 

一、長照 2.0 相關預算從 105

年起編列 50 億元，到今年

逐年已突破 600 億元，長期

照顧服務資源及人數均大幅

成長，服務涵蓋率已達

67.03%，其中長照給支付服

務人數已達 40.7 萬人，長

照特約單位更多達 6,852 處

，長照為一龐大照顧體系，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範

疇，需要跨部會進行合作，

方能使政策更加完善，有召

開長照會報之必要。 

二、2025 年我國將邁入超高

齡社會，老年人口將達 20%

，每五人就有一人超過 65

歲，政府須提前因應高齡會

社會變遷。在長照資源的分

配上往往多元化競爭，有需

要定期對外公布檢視成果之

必要，以利追蹤成效。 

三、長照政策與食品安全政策

同屬公共利益相關政策，爰

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二條之一，於本條新增成立

長照會報、其組成方式由行

政院定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設長照會報，由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

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

處協調長照政策推動，至少

每半年舉行會議。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

置服務使用者照顧管理、服

務人力管理、長照機構管理

及服務品質等資訊系統，以

作為長照政策調整之依據，

並依法公開。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

置服務使用者照顧管理、服

務人力管理、長照機構管理

及服務品質等資訊系統，以

作為長照政策調整之依據，

並依法公開。 

爰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二條之一，於第三項新增長照

會報決議之事項，各相關部會

應落實執行，行政院應每季追

蹤管考對外公告，並納入每年

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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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各長照機構

應提供前項所需資料。 

第七條長照會報決議之

事項，各相關部會應落實執

行，行政院應每季追蹤管考

對外公告，並納入每年向立

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 

主管機關及各長照機構

應提供前項所需資料。 

政報告，以利立法院監督。 

 


